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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贵研铂业 证券代码：600459� � � � � � � �公告编号：临2021－003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

知于2021年1月29日以传真和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于2021年2月4日以通讯表决的形式举

行。 公司监事会主席庄滇湘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

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一、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

经通讯表决，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同意《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和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

二、公司监事会对《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预案》发表了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产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而发生的，交易价格以

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以及等价有偿原则，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也不

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董事会批准，董事会在对该关联交

易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没有

侵害非关联股东的权益，切实维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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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通知于2021年1月29日以传真和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2月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

行。 公司董事长郭俊梅女士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7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7名。 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一、经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

具体内容见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21-004号）。

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和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

注：由于该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在表决中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因此实际参加表决

的董事总有效票数为4票。

2、《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二、公司独立董事就《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预案》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而发生的， 有利于充分利用已有资源，

降低生产成本，保障生产经营目标的实现。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基于普通商业交易条件，在自

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定价原则，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

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内部决策制度等相关制度的规定。 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三、 公司董事会财务/审计委员会对本次会议的议题在本次董事会召开之前召开会议

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审核意见。

财务/审计委员会审议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2021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预案》，认为：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年度预计是根据公司业务发展

的实际需要，基于普通商业交易条件，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

为基础，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会议同

意将以上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四、 会议决定以下预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

特此公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5日

证券简称：贵研铂业 证券代码：600459� � � � � �公告编号：临2021-004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和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联交易内容：2020年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2021年预计与关联方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回避表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和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该预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郭俊梅、

潘再富、胥翠芬回避表决。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进行，不会对公司

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的相关规定，公司在2020年度与关联方实际发生关联交易的基础上，对公司及子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方

2020年预计金

额

2020年实际发生

额

向关联人提供房屋

租赁

房屋租赁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20.60 18.86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9.20 17.81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79.00 72.29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房屋租赁

房屋租赁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4.00 26.38

向关联人提供设备

租赁

设备租赁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研发

中心

20.00 0

与关联人进行技术

开发合作

科研项目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500.00 30.00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①）

2,500.00 166.37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142.45

接受关联人转拨人

才培养经费

人才培养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50.00 0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0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00.00 0

向关联人购销商品

购销贵金属原材

料、试剂、化合

物、相关物资及

其它商品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注②） 5,210.00 3,154.98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②） 13,970.00 1,678.52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③）

21,190.00 2,143.52

云锡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注④） 8,000.00 12.76

中希集团有限公司（注②） 25,000.00 20,595.38

云南锡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注②） 12,000.00 10,191.11

郴州财智金属有限公司 5,000.00 3,784.60

上海云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0.00 64.08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研发

中心

- 0.23

云南能投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 70.70

云南能投华煜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 209.33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提供分析检测服

务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18.00 41.69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0.00 29.61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20 1.00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研发

中心

35.00 6.42

云南锡业锡材有限公司 0 4.46

云南锡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0 0

云南锡业矿业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0 0.12

郴州云湘矿冶有限责任公司 - 0.55

郴州财智金属有限公司 - 0.92

来料加工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10.00 0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40.00 101.40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10.00 35.93

向关联人

出售资产

车辆出售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 0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0 0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委托加工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110.00 0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20.00 10.11

会议版面、检索

服务费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0 0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1.13

职工培训

教育费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 0

接受关联人的非专

利技术

164项非专利技

术无偿提供给本

公司独占使用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 -

合计 96,336.00 42,612.71

注：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发生期间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实际发生金

额尚需经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进行审计。

注① 因公司与关联方进行技术开发合作的项目已申报但未获立项或已立项但经费拨

款尚未完全到位等原因，导致关联方向公司划拨的科研经费相应减少；

注② 因关联方客户订单减少而导致公司与该关联方实际业务量也相应减少；

注③ 鉴于公司主要从事贵金属相关业务， 为避免与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贵金属集团” ）产生同业竞争，公司控股子公司永兴贵研资源公司年初预计

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色金属副产品按照公允价值销售给贵金属集团，由贵金属集团利用

自身的产供销体系实现销售。 本报告期内，因市场不及预期等原因，永兴贵研资源公司生产

过程中所产生的有色金属副产品产量随之下降，从而与关联方的交易量亦下降。

注④ 因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贵研金属公司没有与云锡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在

上海黄金交易所发生过系统随机性的撮合交易业务，因此，实际金额与预计金额相差较大。

二、2021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方

2021年预计金

额

2020年实际发

生额

向关联人提供

房屋租赁

房屋租赁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21.00 18.86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0 17.81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77.00 72.29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房屋租赁

房屋租赁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5.00 26.38

与关联人进行

技术开发合作

科研项目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200.00 30.00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①） 2,570.00 166.37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①） 2,600.00 142.45

接受关联人转

拨人才培养经

费

人才培养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70.00 0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0

向关联人购销

商品

购销贵金属原材

料、试剂、化合

物、相关物资及

其它商品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注②） 11,950.00 3,154.98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②） 12,330.00 1,678.52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③） 25,220.00 2,143.52

云锡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注④） 10,040.00 12.76

中希集团有限公司（注②） 100,000.00 20,595.38

云南锡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注②） 15,000.00 10,191.11

郴州财智金属有限公司（注②） 5000.00 3,784.60

上海云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10.00 64.08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中心 0 0.23

云南能投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80.00 70.70

云南能投华煜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300.00 209.33

提供或接受劳

务

提供分析检测服

务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60.00 41.69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0.00 29.61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00 1.00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中心 15.00 6.42

云南锡业锡材有限公司 10.00 4.46

云南锡业矿业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0.12

郴州财智金属有限公司 2.00 0.92

郴州云湘矿冶股份有限公司 2.00 0.55

加工承揽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20.00 0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45.00 111.51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5.93

会议版面、检索

服务费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1.13

接受关联人的

非专利技术

164项非专利技

术无偿提供给本

公司独占使用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 -

合计 186,623.00 42,612.71

注① 2021年预计与关联方进行科研项目合作及创新平台建设， 将会发生相应的关联

交易；

注② 考虑2021年贵金属原材料、试剂、化合物及相关物资、副产品的价格与上年同期

相比上涨及交易双方业务市场预期等因素的考虑，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相应增加；

注③ 鉴于上市公司主要从事贵金属相关业务， 为避免与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简称“贵金属集团” ）产生同业竞争，公司控股子公司永兴贵研资源公司预计

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色金属副产品按照公允价值销售给贵金属集团，由贵金属集团利用

自身的产供销体系实现销售，从而将导致公司子公司永兴贵研资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关联

交易业务；

注④鉴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贵研金属公司可能在上海黄金交易所与关联方发生系统随

机性的撮合交易业务，将产生相应的关联交易业务。

三、主要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 成立于2016年4月15日，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注册资本60,000.00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朱绍

武，注册地为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路988号，经营范围为金属及非金属材

料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金属及其矿产品的采选冶、加

工、销售、仓储及租赁服务；环境治理及新能源相关材料和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

工程的设计、施工、运营；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项目进行管理；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技术咨询

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2、昆明贵金属研究所系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成立于1984年7月2日，注册资本

为11,050.00万人民币，公司类型为全民所有制，法定代表人为陈家林，注册地址为云南省

昆明市人民西路121号，经营范围为贵金属(含金银)、稀有稀土和有色金属的科学技术研究、

高技术产品开发(小试、中试、扩试)；金属药物及中间体、药物合成用催化剂；金属及合金的

粉末和超细粉末；工艺美术品(含金银饰品)，经营本院所(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代理出口将本院所(企业)自行研制开发的技术转让给其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经营本院所

(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济信息咨

询服务、技术咨询服务。 兼营范围：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科学技术研究、高技术产品开发及

资源开发。

3、 昆明贵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成立于2018年12月

10日，注册资本为10,000.00万人民币，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为陈家林， 注册地址为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路

988号，经营范围为贵金属(含金银）、稀有稀土和有色金属的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及生产；新能源材料、环保材料及设备的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生产；环保工程的

设计与施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工艺美术品(象牙、犀角及其制品除外)、贵金属(含金

银）、稀有稀土和有色金属原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的销售。

4、贵金属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成立于2018年12月

27日，注册资本为1,500.00万美元，经营范围为货物批发贸易和工业设计。

5、中希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另一方法人股东。成立于2000年2月29日，注

册资本为10,000.00万人民币，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

人为郑元龙，注册地为浙江省乐清经济开发区纬六路181号（温州中希电工合金有限公司

内），经营范围是粉末触头、银触头、银丝材、银焊料、高低压电器及配件、电子元件、机械设

备、电工器材、电力设备、太阳能光伏设备制造、加工、销售；金属材料、银制品批发、零售；经

济信息咨询（不含认证、金融、证券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6、云锡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系云锡控股公司的下属公司。 成立于2015年4月24日，注

册资本为100,0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法定代表人为岳敏， 注册地为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松江高科技园莘砖公路258号32幢

1501室，经营范围是贵金属材料、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金银饰品、有色金属、金属原料及

制品（除专控）、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

制毒化学品）、玻璃制品、石英砂、白云石、石灰石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有

色金属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代理、仓储管理（除食品、危

险品），商务咨询，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自由房屋租赁。

7、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中心系云锡控股公司的分公司。 成立于

2017年04月17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控股)，负责人为李季，营业场所为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昌源中路49号，经营范围为接受公司委托，在公司经营范围和资质证

内开展经营活动。

8、云南锡业锡材有限公司系云锡控股公司的下属公司。 成立于2007年5月9日，公司类

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王鹏飞，注册资本为

134,830,276元，住所为云南省昆明经开区信息产业基地云景路2号，经营范围为有色金属

材料深加工；有色金属产品、非金属产品、非金属材料、助焊剂、建筑材料、新型建筑装饰材

料、绿色环保产品及有色金属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9、上海云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的孙公司的另一股东。成立日期为2010

年11月30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刘敬印，注册

资本为10000万，经营范围环保、节能、机电设备、汽车配件科技专业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水处理工程，企业管理咨询，环保材料及设备，节能设备，液体控制成套设

备及配件，汽车配件，机械设备，办公设备，橡胶制品，纺织品销售，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

进出口业务。

10、郴州财智金属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另一法人股东。成立日期为2012年7月

26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王时璋，注册资本9,

800,000元，经营范围为有色金属、贵金属销售。

11、云南锡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系云锡控股公司的下属公司。 成立日期为2016年6月3

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刘路坷，注

册资本50,000万元，经营范围为国内贸易、国际贸易、汽车销售与维修；机械设备维修；劳动

防护用品、危险化学品。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木材，成品油，货运信息配载；公路旅客运

输；普通货物运输；危险货物运输；物流、仓储、装卸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代办保险服

务；保险信息咨询服务；汽车信息咨询服务。

12、云南能投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的下属公司。 成立日期为

2016年4月20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

邢爱民，注册资本1,730,488,806.31元，经营范围为化工产品、净水剂、塑料制品的生产，仓

储理货，国内贸易、工资供销；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

13、 云南能投华煜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的下属公司。

登记注册地址为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龙泉街道易门工业园区麦子田片区， 法定代表人陈

颖，经营类别为管道燃气（天然气），经营区域为易门县行政区域内。发证日期为2020年7月

27日，许可证有效期限为截止2022年7月26日。

四、定价原则和依据

交易双方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确定价格。 如果有政府定价的则执行政府定价，

否则按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并按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定价。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而发生的，有利于充分利用已有的

资源，降低公司生产成本，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目标的实现。 相关关联交易的履行将严格按照

市场规则进行，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没有损害全体股东

的合法权益。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1、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而发生的， 有利于充分利用已有资

源，降低生产成本，保障生产经营目标的实现。

2、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基于普通商业交易条件，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价格以

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定价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3、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内部决策制度等相关制度的规定。 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七、审议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和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该预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郭俊梅、潘再富、胥

翠芬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投票通过。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八、报备文件

1、贵研铂业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贵研铂业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贵研铂业独立董事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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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7,696,228,222.53 37,204,188,424.22 28.20%

营业利润 1,961,650,750.59 1,422,151,443.40 37.94%

利润总额 1,973,563,054.56 1,432,762,959.08 3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39,435,448.10 1,262,103,937.04 3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15,438,890.95 1,044,674,761.73 54.6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0 0.58 37.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88 12.93 增加2.9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0,983,046,617.77 21,911,851,349.31 4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2,052,918,096.94 10,275,615,667.91 17.30%

股本 2,209,343,372.00 2,179,088,030.00 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5.55 4.74 17.09%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476.96亿元，较2019年372.04亿元同比增长28.20%。 其中，占比较高的通

讯类产品营收同比增长超过40%、消费电子类产品营收同比增长超过30%，工业类产品营收基本持平略

有上升，电脑及存储类产品、汽车电子类产品营收同比小幅下滑；主要原因为：（1）通讯类产品中智能手

机用SiP模组订单大幅成长并增加新品类；（2） 消费电子类产品中穿戴产品用SiP模组订单大幅成长并

增加新品类；（3） 公司收购Financière� AFG� S.A.S.100%股权完成交割，2020年12月开始合并报表；

（4）受新冠疫情影响，EMS/ODM业务部分产品线出货量减少。

公司2020年实现营业利润19.62亿元，较2019年的14.22亿元增长37.94%；实现利润总额19.74亿元，

较2019年的14.33亿元增长37.7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39亿元，较2019年12.62亿元

增长37.82%。 公司2020年SiP模组产品营业收入大幅成长，产能利用率提高，公司2020年毛利率同比提

高0.50个百分点，使得营业利润和净利润增幅较大。

公司2020年度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及财务费用总额为31.14亿元，较2019年度期间费用

24.97亿元同比增长24.70%。 其中，销售费用基本持平；管理费用同比增加3.46亿元，主要是员工薪资调

涨、员工股权激励成本增加以及营运获利成长计提奖金所致；研发费用同比增加2.04亿元，主要是研发

团队薪资相关费用增长及新产品研发工单增加所致；财务费用同比增长0.70亿元，主要是2020年度利息

费用增加及本期美元对人民币贬值产生汇兑损失所致。 公司2020年度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6.53%，相比2019年度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6.71%，期间费用占比有所下降。

公司2020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1.24亿元， 较2019年度的2.17亿元明显下降， 主要因为公司

2019年底清理全部股票投资且2019年度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包括证券投资以及理财产品

等）金额较大，2020年度非经常性损益无股票相关交易性金融性资产的损益。

公司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6.15亿元， 较2019年同期的

10.44亿元同比增加5.71亿元，同比增长54.64%。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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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中标第四批全国药品集中

采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1年2月3日，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参加了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

使用联合采购办公室组织的第四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的投标工作。 公司已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性评价的药品注射用比伐芦定拟中标本次集中采购。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中选品种信息

药品通用

名

申报品

规

拟中选价（元

/盒）

包装数

量

生产企业 适应症 拟供应省份

注射用比

伐芦定

0.25g 777.5 1

海南双成

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作为抗凝剂用于成人经皮冠状动脉

腔内成形术（PTCA）和经皮冠状动

脉介入治疗（PCI），以及用于PCI中

有由肝素引起血小板减少（HIT）

或有由肝素引起血小板减少和血栓

综合症（HITTS）风险的病人。

广东、陕西、四川、江

西、天津、山西、重庆、

海南、甘肃、西藏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中标的药品如确认中标，医疗机构将优先使用本次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并确保完成约

定采购量。

2019年12月，公司将拥有与注射用比伐芦定有关的特定知识产权和生产技术在指定区域内（中华

人民共和国，包括台湾、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权利授予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

公司将按市场需求安排生产，确保供应。

三、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已与联合采购办公室签订了《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品种备忘录》，上述产品的采购

合同签订等后续事项尚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4日

证券代码：002693� 证券简称：双成药业 公告编号:2021-008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传票》暨提起

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海南维乐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维乐药业” 、“原告” ）于近日收到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0)闽0104民初5566号《传票》。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0年10月，维乐药业因合同纠纷一案，将福建朗创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 ）作为被告

向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维乐药业诉求为被告立即向原告偿付补偿款本金及利息、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 详情请见2020年10月2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指定媒

体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8）。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传票》主要内容如下：

案号：(2020)闽0104民初5566号

案由：合同纠纷

被传唤人：海南维乐药业有限公司

住所：海口市秀英区兴国路16号

传唤事由：开庭

应到时间：2021年2月24日09时00分

应到处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第五法庭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因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公司目前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

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积极采取措施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并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4日

证券代码：0028970 证券简称：意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5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陈献孟先生、蒋友安先生、朱松平先生、方建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方建斌先生、蔡胜才先生、方丽君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

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25日对公司董事陈献孟先生、蒋友安先生、方建文先生及其一致行

动人的股份减持计划进行了预披露；并于2020年10月14日对公司董事朱松平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进行了预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

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减

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64）及《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20-065）。

近日，公司收到上述董事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股份减持进展情况告知函》。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区间内，股东及董监高在

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减持情况

1、公司董事陈献孟先生、朱松平先生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2、公司董事蒋友安先生、方建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方建文 集中竞价交易

2020/12/8 27.95 56,100 0.0329

2020/12/21 25.19 191,900 0.1124

2020/12/28 27.15 359,828 0.2108

方丽君 集中竞价交易

2020/11/26 28.95 2,000 0.0012

2020/12/1 28.65 13,400 0.0079

2020/12/2 28.94 9,000 0.0053

2020/12/24 25.67 34,000 0.0199

2020/12/25 25.66 49,000 0.0287

2020/12/28 27.28 12,972 0.0076

蒋友安 集中竞价交易

2020/12/29 27.45 10,600 0.0062

2020/12/30 26.80 48,700 0.0285

2020/12/31 26.82 254,989 0.1494

合计 1,042,489 0.6108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不一致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陈献孟

合计持有股份 4,185,168 2.4522 4,185,168 2.452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138,876 1.8391 3,138,876 1.839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46,292 0.6130 1,046,292 0.6130

方建文

合计持有股份 3,549,576 2.0798 2,941,748 1.723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87,394 0.5199 735,437 0.4309

有限售条件股份 2,662,182 1.5598 2,206,311 1.2927

方建斌

合计持有股份 4,174,859 2.4461 4,174,859 2.446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43,715 0.6115 1,043,715 0.6115

有限售条件股份 3,131,144 1.8346 3,131,144 1.8346

蔡胜才

合计持有股份 1,416,923 0.8302 1,416,923 0.830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54,231 0.2076 354,231 0.2076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62,692 0.6227 1,062,692 0.6227

方丽君

合计持有股份 120,372 0.0705 0 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0,372 0.0705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蒋友安

合计持有股份 3,919,955 2.2968 3,605,666 2.112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79,989 0.5742 901,417 0.5282

有限售条件股份 2,939,966 1.7226 2,704,249 1.5845

朱松平

合计持有股份 498,072 0.2918 498,072 0.291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4,518 0.0730 124,518 0.0730

有限售条件股份 373,554 0.2189 373,554 0.2189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不一致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股东本次减持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业务规则的规定。

2、上述股东本次减持没有违反其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3、上述股东严格遵守预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的情形。

4、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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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大族激光” ）近日接到公司股东大族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族控股” )的告知函，获悉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了解除质押及

质押登记，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大族

控股

是 14,000,000.00 8.65% 1.31% 2019.12.18 2021.01.2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大族

控股

是 11,250,000.00 6.95% 1.05% 2021.01.13 2021.02.04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合计 25,250,000.00 15.60% 2.37%

2．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大族控

股

是 14,000,000.00 8.65% 1.31% 否 否 2021.01.28 2022.02.01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分行

支付货

款

合计 14,000,000.00 8.65% 1.31%

上述质押股份不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押

股份数量（股）

本次质押后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高云峰 96,319,535 9.03% 89,140,000 89,140,000 92.55% 8.35% 0 0% 0 0%

大族控

股

161,846,450 15.17% 115,260,000 104,010,000 64.26% 9.75% 0 0% 0 0%

合计 258,165,985 24.20% 204,400,000 193,150,000 74.82% 18.10%

注：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用于大族控股支付货款，不用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大族控股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0万股；高云峰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为3984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41.3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48%；对应融资余额人民币55,000万元。

大族控股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8345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51.56%，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7.82%；高云峰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8914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92.5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55%；对应融资余额人民币393,100万元。

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项目销售回款，物业租赁收入以及融资，具有充足的资金偿付能力。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均不产生影响。

二、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未发生股份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况。 公司控

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回执。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5日

股票代码:002305� � � � � � � � � � � �股票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2021-013号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2月4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2月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2月4日的交易时间，即9:15—

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2月4

日0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武汉市武昌区昙华林路202号泛悦中心B座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秦普高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727,813,992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41.96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出席的股东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04,165,276股，占公司

股份总额的40.604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3人， 代表股份23,648,71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637%。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共3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5,

611,695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1.4768%。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湖北天明律师事务所等有关人员列席。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批2021年度获取股东借款的议案》

同意25,067,295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8744%； 反对544,4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125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武

汉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共计702,202,297股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5,067,295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8744%；反对544,4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1256%；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与电建保理公司开展商业保理融资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25,134,795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1380%； 反对476,9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862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武

汉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共计702,202,297股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134,795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1380%；反对476,9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8620%；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天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华、王茁原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北天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5日

证券代码：000558� � � � � � � � � � � �证券简称：莱茵体育 公告编号：2021-008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股东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高靖娜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

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并拟继续减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5）。 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莱茵达集团” ）及一致行动人高靖娜女士拟于股份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一百八

十天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5,784,478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0%；股份减

持计划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一百八十天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1,568,957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4.00%。

公司于2021年1月5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超过1%暨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

截至目前，莱茵达集团及一致行动人高靖娜女士预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公司于2021年2月

4日收到莱茵达集团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现将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莱茵达集团于2020年12月16日至2021年1月6日，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0,

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16%。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莱茵达集团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12月16日 2.91 1,381,200 0.11%

2020年12月17日 2.89 2,827,200 0.22%

2020年12月18日 2.92 2,954,150 0.23%

2020年12月19日 2.87 215,500 0.02%

2020年12月24日 2.95 1,362,900 0.11%

2020年12月28日 2.81 992,200 0.08%

2020年12月30日 2.77 666,850 0.05%

大宗交易

2020年12月28日 2.60 5,000,000 0.39%

2020年12月30日 2.50 5,000,000 0.39%

2021年1月6日 2.43 5,000,000 0.39%

合计 25,400,000 1.97%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比 股数（股） 占比

莱茵达集团 无限售流通股 198,270,000 15.38% 172,870,000 13.41%

高靖娜 无限售流通股 79,380,000 6.16% 79,380,000 6.16%

合计 277,650,000 21.54% 252,250,000 19.57%

三、其他情况说明

1、莱茵达集团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

2、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且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

存在违规情形。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披露的莱茵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高靖娜女士的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全部

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四、备查文件

1、莱茵达集团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二月四日


